
为此，1957年国务院发文规定，将重工业、森林工业

的医疗卫生补助金，由原来按工资总额的 7 % 提取改

为按5.5% 提取；轻工、纺织、交通、邮电、建筑业和

贸易部门等，由原来按工资总 额的 5 % 提取改为按

4.5% 提取。

第二阶段，从1969年至1978年，改按职工工资总

额的11%提取职工福利基金。1969年和1973年财政部

先后发文，对职工福利基金的提取和使用作了新的规

定，其主要内容是：（1）将国营企业奖励基金和福

利费、医药卫生费实行合并提取的办法，统一按工资

总额的11%提取职工福利基金，并计入成本。（ 2）

实行职工福利基金办法后，原来的企业奖励基金不再

用于对先进个人和集体发奖，而是由企业根据需要统

筹安排，分别用来解决职工医疗、福利方面的开支。

（ 3）职工福利基金主要用于：职工 及供养亲属的医

药费、医务人员工资、医务经费、职工因工负伤就医

路费，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，职工浴室、理发室、托

儿所、幼儿园的人员工资和收支相抵后的差额，食堂

炊事用具的购置和修理费用，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支

出，以及企业农副业生产的开办费和亏损补贴等。

此外，国家还规定：（1）从1969年起，取消原

来按工资总额 3 % 提取的劳动保险金的办法，企业所

需的劳动保险费用，改为由企业营业外支出中列支。

（ 2）从1969年起，取消原来按工资总额 2 %提取工

会经费的办法，企业开展文体宣传活动所需的经费，

改按企业职工每人每月三角钱提取文体宣传费，从企

业成本中列支。1978年工会恢复活动以后，财政部、

全国总工会又发文恢复按工资总额 2 % 提取工会经费

的办法，企业文体宣传 活 动费用仍改由工会经费开

支。

第三阶段，1979年至1982年，企业职工福利基金

改由企业利润留成中提留。1979年，国家发文规定，

实行利润留成的企业，原在生产成本中提取的相当于

工资总额11%的职工福利基金，统一纳入利润留成的

范围，企业发生的各项福利费支出改在利润留成中的

职工福利基金中开支。这样，企业的生产发展了，利

润增加了，企业的职工福利基金就可以相应增多，这

对于进一步改善企业职工的集体福利设施，调动职工

的生产积极性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但是，由于当时国

民经济正处在调整、整顿中，有些企业的生产不够稳

定，利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变化很大。利润减少或

企业发生亏损，企业职工福利基金就要减少，有的企

业甚至连职工的正常福利也保证不了。

第四阶段，鉴于以上原因，1983年国家在国营企

业实行利改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文件中规定：实行

利改税后，不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，现行按

工资总额 11% 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，均在 成本 中列

支；超过工资总额11%的部分，在税后留利中列支，

不准计入成本。暂不实行利改税的盈利企业，其职工

福利基金的列支办法，仍按原来的规定办理。

建国三十五年来，企业职工福利事业发展的实践

说明，搞好职工集体福利，关心和保护职工的身体健

康，适当解决职工生活上的一些困难，对调动职工的

积极性，促进生产的发展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当

然，改善职工福利，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

进行，要从 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根据企业的现有财

力，坚持勤俭节约的精神，量力而行，逐步解决目前

职工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。

建议 办 理 信 托存 款  提 高 资 金的 使 用 效 益

目前，有些企业、事业单位由于加强了资金的管

理和调度，资金的周转速度加快，银行存款增加，但

因为这笔资金是活期存款.不 仅不 利于国家集中使

用，也不能为企事业单位提供较多的利息收入。为了

更好地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促进企 业 加强资 金管

理，调动企事业节约使用资金的积极性，做到既有利

于国家，也有利于企业，我建议，企事业单位可以通

过加强资金调度和资金使用预测，在不影响资金正常

使用的前提下，将一部分没有明确用途和暂时闲置的

专用资金存款，改为定期的信托存款，使国家可以较

长时间地使用这笔资金，企事业单位也可以从中取得

高于一般活期存款的利息收益，增加企事业单位的收

入.在当前国家建设资金较为紧张的情况下，采用这

种办法筹集资金，使有限的资金发挥 最 大的经济效

益，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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